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缓考申请表

	姓名
	
	班级
	
	学号
	

	缓考课程
	课程全称
	学年
	学期
	课程性质
	学分
	教师

	
	
	
	
	
	
	

	
	
	
	
	
	
	

	
	
	
	
	
	
	

	
	
	
	
	
	
	

	
	
	
	
	
	
	

	缓考

原因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系综合事务办公室
	                               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系意见
	                           系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注：1. 缓考申请必须在课程考试前到系教务填写纸质申请表并在教务系统提出申请，且在考试前得到审批后才能生效；

2. 因病缓考必须上传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并附医院诊断证明复印件一份）；

3. 本表一式三份，送教务处、学生所在系教务各一份，学生自留一份。

4. 学生需提醒任课教师系统内正常录入平时成绩，并填写以下表格。

缓考课程平时成绩记录表
	缓考课程名称
	平时成绩
	任课教师签字

	
	
	

	
	
	

	
	
	

	
	
	

	
	
	


